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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朱幼麟議員以主持會議的議員的身份，邀請委

員提名法案委員會主席的人選。

2. 鄧兆棠議員提名葉國謙議員，該項提名獲黃容

根議員附議。葉國謙議員接受提名。黃成智議員提名陳

偉業議員，該項提名獲黃宏發議員附議。陳偉業議員接

受提名。

3. 鑒於有兩項提名，朱幼麟議員宣布以不記名方

式進行投票。由於兩位候選人獲得相同票數，朱幼麟議

員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就該兩位候選人投下其決定性一

票。根據抽籤結果，朱幼麟議員將其決定票給予葉國謙

議員，並宣布葉國謙議員獲選為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國

謙議員接手主持會議。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條例草案文本；關於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及立法會LS3/02-03及CB(2)115/02-03號文件 ]

4.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5. 鄧兆棠議員申報利益，表示他是原居民和鄉議

局當然執行委員。鄧議員表示，對於政府在未有充分諮

詢公眾，加上新界村民強烈反對擬議選舉安排的情況下

提出條例草案，他深感憤怒和失望。他提出以下數點意

見  

(a) 條例草案未必符合人權法案的規定，因為

按照條例草案建議的選舉安排，原居民將

擁有兩票，而非原居民則只有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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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條例草案未必符合《鄉議局條例》的規定，

因為按照該條例的詮釋，鄉議局是代表新

界全體居民。但條例草案建議劃分的鄉村

選區範圍，可能導致新界鄉村部分居民沒

有資格參與村代表的選舉；

(c) 政府當局應提供其取得的確認條例草案合

法性的法律意見複本，供委員參考；

(d) 應讓原居民管理其村中事務。為保障原居

民的傳統權益並符合終審法院的判決，政

府應修訂《鄉議局條例》，使鄉議局只代

表新界的原居民，而原居民代表的選舉 (獲
選的代表會成為鄉事委員會及鄉議局的委

員 )則繼續作為氏族選舉。該等選舉應與區
議會內的全體新界居民代表的選舉分開，

這些居民代表可由新界所有居民以全民普

選的方法選出；及

(e) 由於村代表並非受薪亦不享有任何特權，

公務員應可獲准被提名為村代表選舉的候

選人。

6. 劉皇發議員告知委員，鄉議局議員曾於 2002年
10月 8日舉行的特別會議上就條例草案進行表決，表決結
果是 105票贊成，13票反對。他表示，鄉議局支持該條例
草案，因為它既能保障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同時亦

符合終審法院的判決。至於讓公務員參與村代表的選

舉，劉議員贊同鄧兆棠議員的意見，認為他們應有資格

獲提名為村代表選舉的候選人。

7. 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成智議員質疑在

居民代表選舉中，關於選民及候選人居住年期的嚴格規

定是否符合人權法案。鄭議員和陳議員認為，關乎原居

民傳統權益的事宜，尤其是金錢利益方面的事宜，應與

地區事務清楚分開處理。他們支持鄧兆棠議員提出的建

議，認為應把原居民代表的選舉與新界所有居民代表的

選舉分開考慮。政府當局可讓原居民自行選舉原居民的

代表，但新界所有居民的代表則應由新界所有居民以全

民普選的方法選出。他們建議應對條例草案作相應修

訂。

8.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解釋，所有現任村代表
的任期將於 2003年 3月 31日屆滿。因此，有迫切需要在
2002年年底或 2003年年初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並
將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以便將村代表的任期延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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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6月底，以及在 2002年 3月 31日前實施修訂的選舉
安排，而該套選舉安排將會符合本港法例的規定和終審

法院的判決。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補充，原居民獲給
予額外一票，目的是讓他們可選出原居民的代表，確保

其傳統權益受到保障。此安排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的規定，該公約訂明可專為某組別人士作

出特別的選舉安排，確保他們可獲得公平和公正的代

表。他重申條例草案符合人權法案的規定。

9.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繼而指出，根據現行的
選舉安排，部分村代表選舉已公開予非原居民參加，該

等居民亦可成為鄉事委員會及鄉議局的委員。因此，修

訂《鄉議局條例》以規定鄉議局只能代表原居民，其實

是倒退的做法。他強調，條例草案建議的一套選舉安排

是最佳的方案，既可平衡不同組別人士的利益，同時又

符合本港法例的規定和終審法院的判決。鑒於此事相當

迫切，現時沒有足夠時間按部分委員的建議對條例草案

作大幅修訂，引入全民普選方法選舉新界所有居民的代

表。但他向委員保證，在 2003年的選舉完結後，政府當
局會就村代表選舉事宜作全面檢討，屆時將充分考慮他

們所提出的建議。

政府當局 10.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就下 列 事 宜 提 交 書 面 回

應  

條例草案的合法性

(a) 有關條例草案的草擬根據的詳細資料，以及政

府就條例草案取得的法律意見 (有關意見確認
條例草案符合本港法例及終審法院在 2000年 12
月 22日作出的判決 )；

(b) 鄉村選區界線的劃分是否符合《鄉議局條例》

的規定，因為有關的選區界線劃分情況可能會

導致新界鄉村的部分村民沒有資格參與村代表

選舉，但根據《鄉議局條例》，鄉議局應詮釋

為代表新界全體居民；

(c) 條例草案的下列擬議安排是否符合人權法案的

規定  

(i) 原居民將擁有兩票，而非原居民則只有一

票；及

(ii) 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及候選人須分別住滿
3年及 6年的居住年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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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及候選人的居住年期規定

(d) 為何將居民代表選舉的候選人的居住年期規定

由 5年提高至 6年；

(e) 立法會及區議會的選舉的現行安排有否向選民

及候選人施加相若的居住年期規定；若然，該

等規定是否符合人權法案及各條國際人權條約

的規定；

(f) 鑒於有些非原居民剛遷離其所居鄉村，而他們

在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法例後便可能會喪失在居

民代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現時建議的居住年

期規定對新界居民的投票權會有甚麼影響；

新界的鄉村

(g) 就條例草案附表 1至 3所列的鄉村，提供以下個
別列表：

(i) 實際上已不再存在的鄉村；

(ii) 沒有設定界限的鄉村；

(iii) 已搬遷而大部分村屋已售予非原居民的鄉
村；及

(iv) 下述情況的鄉村：若採用條例草案建議的
居住年期規定，有關鄉村的大部分非原居

民會變成沒有資格登記成為居民代表選舉

的選民或獲提名為候選人；

(h) 在條例草案建議的選舉安排下，將如何處理上

文 (g)段所述的鄉村；

(i) 在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法例後，將如何管理鄉公所；

村代表的類別

(j) 假如每條鄉村只有一類村代表，而該類村代表

同時代表原居民及非原居民，並由該村的所有

居民選出，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會有怎樣的

影響；

(k) 政府就村中各類鄉村事務諮詢兩類村代表的意

見時，會否較為重視其中一類村代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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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村代表會否獲政府發給津貼；

部分委員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建議

(m) 修訂條例草案，訂明公務員亦有資格獲提名為
村代表選舉的候選人，因為村代表並非受薪亦

不享有任何特權；及

(n) 修訂《鄉議局條例》，訂明鄉議局只代表新界

的原居民，而原居民代表的選舉 (獲選的代表會
成為鄉事委員會及鄉議局的委員 )則繼續作為
氏族選舉，與居民代表的選舉分開，並由另一

條條例規管。與此同時，應對條例草案作出修

訂，使各有關區議會內的全體新界鄉村居民代

表 (該等代表有資格獲選為立法會議員 )均由新
界所有居民以全民普選的方法選出。

助理法律顧問 11. 委員要求助理法律顧問就條例草案是否符合

《鄉議局條例》及終審法院在 2000年 12月 22日作出的判
決提供意見。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12. 法案委員會同意在 2002年 11月 16日 (星期六 )上
午 9時至下午 12時 30分舉行會議，聽取團體代表對條例草
案的意見，並於 2002年 11月 22日 (星期五 )上午 8時 30分舉
行另一次會議，繼續就條例草案進行討論。

公眾諮詢

政府當局

13. 法案委員會同意作出安排，讓鄉議局及新界原

居民議會在 11月 16日舉行的會議上就條例草案提出意
見。法案委員會又同意在立法會的網站邀請公眾人士提

交意見，並就此發出新聞稿。政府當局答允在民政事務

總署轄下的新界民政事務處張貼徵求意見書的邀請。如

獲各鄉事委員會同意，該等邀請亦會張貼於各鄉事委員

會轄下的處所。

1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11月 14日


